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24號

113年10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惠琴 

訴訟代理人  吳秉諭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李雯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起訴後追加備位聲明，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7款規定，並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

論期日准予追加（見本院卷第266頁）；嗣原告於同年9月3

日更正先、備位聲明之遊戲帳號（見本院卷第397頁），經

核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於被告經營之「遊戲橘子數位平臺」

註冊會員帳號「Z0000000000」，並以該會員帳號申辦「新

楓之谷」網路連線遊戲（下稱系爭遊戲）之遊戲帳號「T9d7

Z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號），與被告就系爭遊戲

簽立「[新楓之谷]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系爭契

約）」，由被告提供原告以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

之服務，原告繼而於系爭遊戲申設「聽說妳c 」之遊戲角色

名稱（下稱系爭角色）。詎原告無任何違約之情事，竟於11

3年1月9日無法登入系爭帳號，被告並於翌（10）日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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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查有異常紀錄而終止系爭契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

3項第2款、第4款約定，爰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訴請

確認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存在，並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

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及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

有遊戲角色遊戲服務。如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因被告終止系

爭契約、封鎖原告系爭帳號後，無法律上原因獲取系爭帳號

內原告向被告、第三人購買之商品使用權，構成非給付型不

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

產價值之虛擬商品，亦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

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等商品等語，

並先、備位聲明：如附表聲明內容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間，以韓國原

廠提供之MapleStrory OPTool系統，偵測原告有數筆異常LO

G紀錄，並於同年月9日以韓國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偵

測，測得原告有20筆使用「腳本輔助yys6.7b」外掛程式

（下稱系爭外掛程式）之紀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

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5、7條約定，被告自得終止系爭契

約，原告先位之訴並無理由。又原告對電磁紀錄之使用權，

係以系爭契約存在為前提，系爭契約既經被告終止，原告即

無從主張被告須提供其電磁紀錄之使用權，被告亦未將系爭

帳號再予使用、移轉、處分、販售而受有利益，原告自不得

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況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後段載明契

約終止後，消費者僅得取得未使用之點數，故原告備位請求

被告返還商品使用權，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原告前以遊戲橘子帳號「Z0000000000」，向被告註冊使用

系爭遊戲，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透過網際

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嗣原告於系爭遊戲申設系

爭角色（見北簡卷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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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原告以系爭角色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經被告以系統偵測

得出被證3之異常LOG紀錄。

㈢、原告於113年1月9日以系爭帳號登入系爭遊戲，之後即遭被

告強制下線，原告於同日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

心於翌（10）日上午11時16分，回覆經相關單位確認其帳號

有異常紀錄，故帳號將維持鎖定（見北簡卷第29頁）。

四、本件爭點：

㈠、被證4、4-1是否具有形式證據力？

㈡、原告有無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㈢、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9點約

定，對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㈣、原告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得否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證4、4-1具有形式證據力：

　1.稽之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乙方（即

被告）應於契約終止後30日內，保留甲方（即消費者）之帳

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電磁紀錄」、「第2項期間屆滿時，甲

方仍未辦理續用，乙方得刪除該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所有

資料，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第42頁），

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亦載明：「違反遊戲規定狀

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

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7

頁）。

　2.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9日因系爭帳號遭強制下線而詢問被告

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回覆因其帳號有異

常紀錄而維持鎖定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三

之㈢），而被告客服中心前揭回覆固未明確提及終止系爭契

約，惟被告陳稱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情（見本院卷第

33頁），則依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約定，足見被告實際

上係以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為由，於113年1月9日「鎖

定」系爭帳號而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無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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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被告113年1月10日終止系爭契

約後，30日內有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依系爭契約第10

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被告即無保留系爭帳號及附隨於

該帳號電磁紀錄之契約上義務。

　3.復按，文書或前項物件（即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效力

者），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

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

符，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甚明。本件被告所提被證

4為被告以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紀錄之截圖、被證4-1為韓

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示範說明、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撈取

Excel檔案過程（見本院卷第81、231至235頁），上開物件

均須使用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始能呈現擷取畫面之內容，

而NGS偵測系統僅保存紀錄5週，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

卷第156、172頁），堪認被告提出NGS偵測系統原始檔案確

有事實上之困難，依上開法律規定，被告自得僅提出呈現該

內容之被證4、4-1書面。

　4.本院審酌原告未於保留期間內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而

被告就NGS偵測系統紀錄之保存期間，尚符合系爭契約第10

條第2項後段所定保留期間之約定，且依被告所提供NGS偵測

系統生成之Excel檔，對照被告所提被證6被告員工對話紀

錄、檔案下載紀錄，堪認被告員工傳送及下載Excel檔案過

程具有連續性，足以證明被證4、4-1之內容確為被告員工以

NGS偵測系統紀錄所得，而與原件相符，該等證據自具有形

式證據力。原告一再爭執被證4、4-1之形式真正，難認有

據。

㈡、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1.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明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

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消

費者）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而依被告訂定之

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載明：「玩家如有疑似利用外掛或不

當程式或不正當方式（例如：自動練功、吸怪等…）進行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戲之情形，遊戲管理者（GM）的稽核方式共4種：…第三種

方式：遊戲管理者將直接對於玩家不正常遊戲的狀況進行記

錄，在確認玩家因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不當進行遊戲而違反

遊戲規定後進行處罰，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

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

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

　2.本件被告係以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所定之第三種稽核方

式，紀錄原告使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形，並以被證3系

統偵測異常LOG紀錄、被證4韓國遊戲原廠NGS偵測系統檢測

（見本院卷第32至33、166頁），而關於被告檢測原告有無

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流程，係先由被告將自蝦皮購物購得之

系爭外掛程式提供NGS偵測系統判讀、紀錄程式碼（即info

代碼），迨系統偵測原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有數

筆異常 LOG紀錄（包含 DebugRegister Detected 20991

筆），再由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就特定期間偵測異常之

帳號生成Excel檔案，繼而篩選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名單，

確認系爭角色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間有使用系爭外掛

程式等節，業經本院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第156至57

頁），且有被證1韓國遊戲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運作說

明、被證2蝦皮賣場截圖、被證3及3-1系爭帳號系統異常LOG

紀錄、被證4及4-1之NGS偵測系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5

至81、225至235頁），而被證3及3-1、被證4及4-1係被告分

別以不同系統偵測所得之結果，依上開結果互核對照，可見

被告不僅有高達2萬筆異常紀錄，且實際上亦有使用系爭外

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故原告確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

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要無庸疑。

　3.又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

稱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不得記載事項

第6點固記載：「不得約定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

存之遊戲歷程及相關電子資料為認定標準」（見本院卷第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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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惟系爭契約無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之約定，且上

開不得記載事項之重點在於消費者亦得提供其他證據資料作

為認定標準，而非限制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未提出其他證據

資料時，不得單以企業經營者保存之資料判斷。原告主張不

得以被證3、3-1、4、4-1單獨作為證明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

式之唯一依據，顯誤解前開不得記載事項之意義，殊難憑

採。

　4.原告復主張系爭外掛程式係使用於未經授權之「私服」盜版

遊戲，無法使用於授權發行之正版系爭遊戲云云。然細繹系

爭外掛程式之蝦皮賣場評價，系爭外掛程式名稱自112年10

月2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均記載「可正服、私服」、「正

版10.6、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私服」，有蝦皮

賣場評價可參（見本院卷第215至223頁），被告以NGS偵測

系統紀錄檢測，亦確實測得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

20次之紀錄，業如前述，足認系爭外掛程式確可使用於系爭

遊戲，原告主張系爭外掛程式無法使用於正版之系爭遊戲云

云，洵屬無稽。

㈢、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為合法：

　1.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

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

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

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項

分別定有明文。兩造所簽立之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

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第2款約定，與經濟部於111年8月10

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完全相符（見本院卷第55至62頁），依前開消費者保

護法第17條第4項反面解釋，上開系爭契約約定均屬有效。

　2.參諸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分別約定：「遊戲

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

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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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依第19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甲方（消費

者）第一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乙方應通知甲方於一定期間

內改善。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

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如甲方因同一

事由再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得立即依遊戲管理規則

限制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見本院卷第43頁），可見被告

自行訂立之遊戲管理規則不得違反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約定，

且剝奪或限制原告契約上權利，必須符合系爭契約第19條所

定之通知改善程序。

　3.再對照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4款約定：「甲方（即消

費者）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依甲方登錄

之通訊資料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

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

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四、因同一事由違反遊戲

管理規則達一定次數（不得少於3次）以上，經依第19條第2

項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見本院卷第44頁），堪認「利用

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

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與單純「違反遊戲管理規

則」迥異，前者係消費者以積極外力介入或消極利用程式缺

陷之非公平合理方式操弄遊戲，破壞遊戲之公平性，故一有

違反，被告即得逕行終止契約；至於後者則係單純違反被告

自行訂立之遊戲進行方式，僅於消費者屢次違反，且經被告

通知改善仍不改善，始得終止契約。

　4.另按，「禁止販售、宣傳及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

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包括但不限於有提供同步、連

動、操作優化、多工、點擊、輔助或其他類似功能之實體物

件或虛擬程式）進行遊戲；『自動練功』泛指非玩家自身進

行遊戲之行為，例如卡鍵盤、連點程式…等，違反規定者，

本公司將逕行終止遊戲服務」、「玩家不可直接或間接安裝

／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

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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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

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等所有『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

況，一經發現，將處罰終止遊戲合約」，遊戲管理規則第5

條、第7條規定甚明（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上開規定係

被告就遊戲進行方式所為之規範，且具體化「利用外掛程式

進行遊戲」之行為，如消費者有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

所定「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

當程式進行遊戲」、「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

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非正

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即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

款「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

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之得終止契約重大

情事，依前開說明，被告自得逕行終止契約。

　5.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利用」，僅限於

「使用」，不包含安裝、開啟等云云。惟遊戲管理規則第7

條係規定玩家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

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

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

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非正常遊

戲進行」出現之情況，始得終止契約，並非規定單純安裝、

開啟執行非官方之外掛程式，即構成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

主張被告以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擴張系爭契約第22條

第3項第2款之適用範圍云云，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係使用

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非單純安裝、開啟系爭外掛程式，

故原告任意爭執本件不符合利用外掛程式情形，亦屬無據。

　6.本件原告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

行遊戲，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原告違反遊戲管理規則第

5條規定，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利用外掛

程式進行遊戲」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自無庸通知原

告改善，即得逕行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於113年1月9日

「鎖定」系爭帳號而對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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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要屬合法。又被告既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訴請確

認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

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

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均無理由。

㈣、原告不得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

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

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

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在『非給付型

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凡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

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

屬他人權益內容的利益，而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即應構成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此有最高法院99年度台再字第50

號判決可資參照。

　2.稽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本遊戲之所有電磁紀

錄均屬乙方（即被告）所有，乙方並應維持甲方（即消費

者）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甲方對於前項電磁紀錄有使

用支配之權利。但不包括本遊戲服務範圍外之移轉、收益行

為」（見本院卷第43頁），經濟部公告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亦與上開契約內容為相同之規範，而依

107年10月8日公告修正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1點修正說明，載明：「…二、考量玩家私下現金交易經常

衍生糾紛或詐騙問題，此外，終止契約後電磁紀錄支配權是

否終止（得否要求移轉到其他帳號等）亦常為爭議重點。爰

明定支配權係指遊戲內之使用支配，不包括服務外的移轉及

收益」（見本院卷第369至370頁），足見原告僅於系爭契約

所提供之系爭遊戲服務範圍內，有使用支配其就系爭遊戲相

關電磁紀錄之權利，於系爭契約終止後，原告即不得再使用

支配該電磁紀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3.此觀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約定：「乙方對前項（即重大情

事立即終止契約）事實認定產生錯誤或無法舉證時，乙方應

對甲方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契約終止時，乙方於扣除必要成

本後，應於30日內以現金、信用卡、匯票或掛號寄發支票方

式退還甲方未使用之付費購買之點數或遊戲費用，或依雙方

同意之方式處理前述點數或費用」（見本院卷第44頁），益

見兩造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僅須退還或依兩造同意之方式

處理原告付費購買未使用之點數或遊戲費用，無須返還原告

系爭帳號內之所有商品。本件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鎖定系

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已如前

述，依上開說明，原告即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含

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故被告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

權益內容，該電磁紀錄對被告而言，亦無任何利益，依首開

說明，被告自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原告不得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

商品使用權。

　4.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

第148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沒收原告

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

權利濫用云云。惟被告係因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

爭遊戲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第3項第2款約定，對被

告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並因系爭契約之終止，而無使用支配

系爭帳號內電磁紀錄之權利，堪認原告無法使用系爭帳號內

之商品，係因原告個人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之結果，並非被告

沒收原告商品所致，被告自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

形。原告主張應限制被告行使權利云云，要難憑採。

六、結論：

　　原告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

系爭遊戲，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之情事，被

告自得於同年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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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又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無使用

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包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

利，被告自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受利益，不構成

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從而，原告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

7條規定，訴請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

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

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

暨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帳號內如附

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聲明 請求權基礎（即法律

上依據）

聲明內容

先位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

爭契約存在

系爭契約第2條、第5

條

被告應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

供系爭角色之遊戲服務

備位 民法第179條 被告應將系爭帳號內所有「直接付費

購買之商品」及「直接付費購買之機

會中獎商品」、「向第三人購買之商

品」（參原告113年9月10日民事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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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暨聲請狀所附附表1至3）使用權返

還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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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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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24號
113年10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惠琴  
訴訟代理人  吳秉諭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李雯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起訴後追加備位聲明，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規定，並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期日准予追加（見本院卷第266頁）；嗣原告於同年9月3日更正先、備位聲明之遊戲帳號（見本院卷第397頁），經核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於被告經營之「遊戲橘子數位平臺」註冊會員帳號「Z0000000000」，並以該會員帳號申辦「新楓之谷」網路連線遊戲（下稱系爭遊戲）之遊戲帳號「T9d7Z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號），與被告就系爭遊戲簽立「[新楓之谷]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以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之服務，原告繼而於系爭遊戲申設「聽說妳c 」之遊戲角色名稱（下稱系爭角色）。詎原告無任何違約之情事，竟於113年1月9日無法登入系爭帳號，被告並於翌（10）日以系爭帳號查有異常紀錄而終止系爭契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第4款約定，爰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訴請確認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存在，並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及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遊戲服務。如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封鎖原告系爭帳號後，無法律上原因獲取系爭帳號內原告向被告、第三人購買之商品使用權，構成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亦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等商品等語，並先、備位聲明：如附表聲明內容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間，以韓國原廠提供之MapleStrory OPTool系統，偵測原告有數筆異常LOG紀錄，並於同年月9日以韓國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偵測，測得原告有20筆使用「腳本輔助yys6.7b」外掛程式（下稱系爭外掛程式）之紀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5、7條約定，被告自得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先位之訴並無理由。又原告對電磁紀錄之使用權，係以系爭契約存在為前提，系爭契約既經被告終止，原告即無從主張被告須提供其電磁紀錄之使用權，被告亦未將系爭帳號再予使用、移轉、處分、販售而受有利益，原告自不得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況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後段載明契約終止後，消費者僅得取得未使用之點數，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返還商品使用權，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原告前以遊戲橘子帳號「Z0000000000」，向被告註冊使用系爭遊戲，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透過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嗣原告於系爭遊戲申設系爭角色（見北簡卷第31頁）。
㈡、原告以系爭角色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經被告以系統偵測得出被證3之異常LOG紀錄。
㈢、原告於113年1月9日以系爭帳號登入系爭遊戲，之後即遭被告強制下線，原告於同日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上午11時16分，回覆經相關單位確認其帳號有異常紀錄，故帳號將維持鎖定（見北簡卷第29頁）。
四、本件爭點：
㈠、被證4、4-1是否具有形式證據力？
㈡、原告有無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㈢、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9點約定，對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㈣、原告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得否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證4、4-1具有形式證據力：
　1.稽之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契約終止後30日內，保留甲方（即消費者）之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電磁紀錄」、「第2項期間屆滿時，甲方仍未辦理續用，乙方得刪除該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所有資料，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第42頁），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亦載明：「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7頁）。
　2.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9日因系爭帳號遭強制下線而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回覆因其帳號有異常紀錄而維持鎖定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三之㈢），而被告客服中心前揭回覆固未明確提及終止系爭契約，惟被告陳稱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情（見本院卷第33頁），則依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約定，足見被告實際上係以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為由，於113年1月9日「鎖定」系爭帳號而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無疑。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被告113年1月10日終止系爭契約後，30日內有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被告即無保留系爭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電磁紀錄之契約上義務。
　3.復按，文書或前項物件（即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效力者），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甚明。本件被告所提被證4為被告以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紀錄之截圖、被證4-1為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示範說明、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撈取Excel檔案過程（見本院卷第81、231至235頁），上開物件均須使用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始能呈現擷取畫面之內容，而NGS偵測系統僅保存紀錄5週，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56、172頁），堪認被告提出NGS偵測系統原始檔案確有事實上之困難，依上開法律規定，被告自得僅提出呈現該內容之被證4、4-1書面。
　4.本院審酌原告未於保留期間內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而被告就NGS偵測系統紀錄之保存期間，尚符合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所定保留期間之約定，且依被告所提供NGS偵測系統生成之Excel檔，對照被告所提被證6被告員工對話紀錄、檔案下載紀錄，堪認被告員工傳送及下載Excel檔案過程具有連續性，足以證明被證4、4-1之內容確為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紀錄所得，而與原件相符，該等證據自具有形式證據力。原告一再爭執被證4、4-1之形式真正，難認有據。
㈡、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1.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明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消費者）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而依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載明：「玩家如有疑似利用外掛或不當程式或不正當方式（例如：自動練功、吸怪等…）進行遊戲之情形，遊戲管理者（GM）的稽核方式共4種：…第三種方式：遊戲管理者將直接對於玩家不正常遊戲的狀況進行記錄，在確認玩家因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不當進行遊戲而違反遊戲規定後進行處罰，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
　2.本件被告係以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所定之第三種稽核方式，紀錄原告使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形，並以被證3系統偵測異常LOG紀錄、被證4韓國遊戲原廠NGS偵測系統檢測（見本院卷第32至33、166頁），而關於被告檢測原告有無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流程，係先由被告將自蝦皮購物購得之系爭外掛程式提供NGS偵測系統判讀、紀錄程式碼（即info代碼），迨系統偵測原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有數筆異常LOG紀錄（包含DebugRegister Detected 20991筆），再由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就特定期間偵測異常之帳號生成Excel檔案，繼而篩選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名單，確認系爭角色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間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等節，業經本院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第156至57頁），且有被證1韓國遊戲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運作說明、被證2蝦皮賣場截圖、被證3及3-1系爭帳號系統異常LOG紀錄、被證4及4-1之NGS偵測系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5至81、225至235頁），而被證3及3-1、被證4及4-1係被告分別以不同系統偵測所得之結果，依上開結果互核對照，可見被告不僅有高達2萬筆異常紀錄，且實際上亦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故原告確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要無庸疑。
　3.又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固記載：「不得約定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之遊戲歷程及相關電子資料為認定標準」（見本院卷第64頁），惟系爭契約無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之約定，且上開不得記載事項之重點在於消費者亦得提供其他證據資料作為認定標準，而非限制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時，不得單以企業經營者保存之資料判斷。原告主張不得以被證3、3-1、4、4-1單獨作為證明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唯一依據，顯誤解前開不得記載事項之意義，殊難憑採。
　4.原告復主張系爭外掛程式係使用於未經授權之「私服」盜版遊戲，無法使用於授權發行之正版系爭遊戲云云。然細繹系爭外掛程式之蝦皮賣場評價，系爭外掛程式名稱自112年10月2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均記載「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私服」，有蝦皮賣場評價可參（見本院卷第215至223頁），被告以NGS偵測系統紀錄檢測，亦確實測得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業如前述，足認系爭外掛程式確可使用於系爭遊戲，原告主張系爭外掛程式無法使用於正版之系爭遊戲云云，洵屬無稽。
㈢、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為合法：
　1.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兩造所簽立之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第2款約定，與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完全相符（見本院卷第55至62頁），依前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4項反面解釋，上開系爭契約約定均屬有效。
　2.參諸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分別約定：「遊戲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即被告）依第19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甲方（消費者）第一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乙方應通知甲方於一定期間內改善。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如甲方因同一事由再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得立即依遊戲管理規則限制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見本院卷第43頁），可見被告自行訂立之遊戲管理規則不得違反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約定，且剝奪或限制原告契約上權利，必須符合系爭契約第19條所定之通知改善程序。
　3.再對照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4款約定：「甲方（即消費者）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依甲方登錄之通訊資料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四、因同一事由違反遊戲管理規則達一定次數（不得少於3次）以上，經依第19條第2項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見本院卷第44頁），堪認「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與單純「違反遊戲管理規則」迥異，前者係消費者以積極外力介入或消極利用程式缺陷之非公平合理方式操弄遊戲，破壞遊戲之公平性，故一有違反，被告即得逕行終止契約；至於後者則係單純違反被告自行訂立之遊戲進行方式，僅於消費者屢次違反，且經被告通知改善仍不改善，始得終止契約。
　4.另按，「禁止販售、宣傳及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包括但不限於有提供同步、連動、操作優化、多工、點擊、輔助或其他類似功能之實體物件或虛擬程式）進行遊戲；『自動練功』泛指非玩家自身進行遊戲之行為，例如卡鍵盤、連點程式…等，違反規定者，本公司將逕行終止遊戲服務」、「玩家不可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等所有『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一經發現，將處罰終止遊戲合約」，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規定甚明（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上開規定係被告就遊戲進行方式所為之規範，且具體化「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行為，如消費者有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所定「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進行遊戲」、「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即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之得終止契約重大情事，依前開說明，被告自得逕行終止契約。
　5.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利用」，僅限於「使用」，不包含安裝、開啟等云云。惟遊戲管理規則第7條係規定玩家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非正常遊戲進行」出現之情況，始得終止契約，並非規定單純安裝、開啟執行非官方之外掛程式，即構成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主張被告以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擴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適用範圍云云，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係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非單純安裝、開啟系爭外掛程式，故原告任意爭執本件不符合利用外掛程式情形，亦屬無據。
　6.本件原告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原告違反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規定，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自無庸通知原告改善，即得逕行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於113年1月9日「鎖定」系爭帳號而對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要屬合法。又被告既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訴請確認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均無理由。
㈣、原告不得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凡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的利益，而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即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此有最高法院99年度台再字第50號判決可資參照。
　2.稽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本遊戲之所有電磁紀錄均屬乙方（即被告）所有，乙方並應維持甲方（即消費者）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甲方對於前項電磁紀錄有使用支配之權利。但不包括本遊戲服務範圍外之移轉、收益行為」（見本院卷第43頁），經濟部公告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亦與上開契約內容為相同之規範，而依107年10月8日公告修正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修正說明，載明：「…二、考量玩家私下現金交易經常衍生糾紛或詐騙問題，此外，終止契約後電磁紀錄支配權是否終止（得否要求移轉到其他帳號等）亦常為爭議重點。爰明定支配權係指遊戲內之使用支配，不包括服務外的移轉及收益」（見本院卷第369至370頁），足見原告僅於系爭契約所提供之系爭遊戲服務範圍內，有使用支配其就系爭遊戲相關電磁紀錄之權利，於系爭契約終止後，原告即不得再使用支配該電磁紀錄。
　3.此觀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約定：「乙方對前項（即重大情事立即終止契約）事實認定產生錯誤或無法舉證時，乙方應對甲方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契約終止時，乙方於扣除必要成本後，應於30日內以現金、信用卡、匯票或掛號寄發支票方式退還甲方未使用之付費購買之點數或遊戲費用，或依雙方同意之方式處理前述點數或費用」（見本院卷第44頁），益見兩造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僅須退還或依兩造同意之方式處理原告付費購買未使用之點數或遊戲費用，無須返還原告系爭帳號內之所有商品。本件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已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即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故被告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該電磁紀錄對被告而言，亦無任何利益，依首開說明，被告自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
　4.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被告係因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第3項第2款約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並因系爭契約之終止，而無使用支配系爭帳號內電磁紀錄之權利，堪認原告無法使用系爭帳號內之商品，係因原告個人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之結果，並非被告沒收原告商品所致，被告自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原告主張應限制被告行使權利云云，要難憑採。
六、結論：
　　原告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之情事，被告自得於同年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又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包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被告自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受利益，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從而，原告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訴請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暨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帳號內如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聲明

		請求權基礎（即法律上依據）

		聲明內容



		先位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



		


		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

		被告應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角色之遊戲服務



		備位

		民法第179條

		被告應將系爭帳號內所有「直接付費購買之商品」及「直接付費購買之機會中獎商品」、「向第三人購買之商品」（參原告113年9月10日民事補正㈡暨聲請狀所附附表1至3）使用權返還予原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24號
113年10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惠琴  
訴訟代理人  吳秉諭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李雯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起訴後追加備位聲明，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7款規定，並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
    論期日准予追加（見本院卷第266頁）；嗣原告於同年9月3
    日更正先、備位聲明之遊戲帳號（見本院卷第397頁），經
    核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於被告經營之「遊戲橘子數位平臺」
    註冊會員帳號「Z0000000000」，並以該會員帳號申辦「新
    楓之谷」網路連線遊戲（下稱系爭遊戲）之遊戲帳號「T9d7
    Z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號），與被告就系爭遊戲
    簽立「[新楓之谷]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系爭契
    約）」，由被告提供原告以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
    之服務，原告繼而於系爭遊戲申設「聽說妳c 」之遊戲角色
    名稱（下稱系爭角色）。詎原告無任何違約之情事，竟於11
    3年1月9日無法登入系爭帳號，被告並於翌（10）日以系爭
    帳號查有異常紀錄而終止系爭契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
    3項第2款、第4款約定，爰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訴請
    確認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存在，並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
    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及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
    有遊戲角色遊戲服務。如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因被告終止系
    爭契約、封鎖原告系爭帳號後，無法律上原因獲取系爭帳號
    內原告向被告、第三人購買之商品使用權，構成非給付型不
    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
    產價值之虛擬商品，亦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
    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等商品等語，
    並先、備位聲明：如附表聲明內容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間，以韓國原
    廠提供之MapleStrory OPTool系統，偵測原告有數筆異常LO
    G紀錄，並於同年月9日以韓國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偵測
    ，測得原告有20筆使用「腳本輔助yys6.7b」外掛程式（下
    稱系爭外掛程式）之紀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
    、遊戲管理規則第5、7條約定，被告自得終止系爭契約，原
    告先位之訴並無理由。又原告對電磁紀錄之使用權，係以系
    爭契約存在為前提，系爭契約既經被告終止，原告即無從主
    張被告須提供其電磁紀錄之使用權，被告亦未將系爭帳號再
    予使用、移轉、處分、販售而受有利益，原告自不得對被告
    主張不當得利；況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後段載明契約終止
    後，消費者僅得取得未使用之點數，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返
    還商品使用權，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原告前以遊戲橘子帳號「Z0000000000」，向被告註冊使用系
    爭遊戲，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透過網際網
    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嗣原告於系爭遊戲申設系爭
    角色（見北簡卷第31頁）。
㈡、原告以系爭角色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經被告以系統偵測
    得出被證3之異常LOG紀錄。
㈢、原告於113年1月9日以系爭帳號登入系爭遊戲，之後即遭被告
    強制下線，原告於同日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
    於翌（10）日上午11時16分，回覆經相關單位確認其帳號有
    異常紀錄，故帳號將維持鎖定（見北簡卷第29頁）。
四、本件爭點：
㈠、被證4、4-1是否具有形式證據力？
㈡、原告有無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㈢、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9點約定
    ，對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㈣、原告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得否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證4、4-1具有形式證據力：
　1.稽之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乙方（即
    被告）應於契約終止後30日內，保留甲方（即消費者）之帳
    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電磁紀錄」、「第2項期間屆滿時，甲
    方仍未辦理續用，乙方得刪除該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所有
    資料，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第42頁），
    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亦載明：「違反遊戲規定狀
    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
    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7頁）。
　2.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9日因系爭帳號遭強制下線而詢問被告
    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回覆因其帳號有異
    常紀錄而維持鎖定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三
    之㈢），而被告客服中心前揭回覆固未明確提及終止系爭契
    約，惟被告陳稱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情（見本院卷第
    33頁），則依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約定，足見被告實際
    上係以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為由，於113年1月9日「鎖定
    」系爭帳號而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無疑。原告
    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被告113年1月10日終止系爭契約
    後，30日內有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依系爭契約第10條
    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被告即無保留系爭帳號及附隨於該
    帳號電磁紀錄之契約上義務。
　3.復按，文書或前項物件（即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效力
    者），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
    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
    符，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甚明。本件被告所提被證
    4為被告以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紀錄之截圖、被證4-1為韓
    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示範說明、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撈取
    Excel檔案過程（見本院卷第81、231至235頁），上開物件
    均須使用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始能呈現擷取畫面之內容，
    而NGS偵測系統僅保存紀錄5週，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
    卷第156、172頁），堪認被告提出NGS偵測系統原始檔案確
    有事實上之困難，依上開法律規定，被告自得僅提出呈現該
    內容之被證4、4-1書面。
　4.本院審酌原告未於保留期間內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而
    被告就NGS偵測系統紀錄之保存期間，尚符合系爭契約第10
    條第2項後段所定保留期間之約定，且依被告所提供NGS偵測
    系統生成之Excel檔，對照被告所提被證6被告員工對話紀錄
    、檔案下載紀錄，堪認被告員工傳送及下載Excel檔案過程
    具有連續性，足以證明被證4、4-1之內容確為被告員工以NG
    S偵測系統紀錄所得，而與原件相符，該等證據自具有形式
    證據力。原告一再爭執被證4、4-1之形式真正，難認有據。
㈡、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1.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明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
    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消
    費者）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而依被告訂定之
    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載明：「玩家如有疑似利用外掛或不
    當程式或不正當方式（例如：自動練功、吸怪等…）進行遊
    戲之情形，遊戲管理者（GM）的稽核方式共4種：…第三種方
    式：遊戲管理者將直接對於玩家不正常遊戲的狀況進行記錄
    ，在確認玩家因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不當進行遊戲而違反遊
    戲規定後進行處罰，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
    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
    合約…。…」（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
　2.本件被告係以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所定之第三種稽核方
    式，紀錄原告使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形，並以被證3系
    統偵測異常LOG紀錄、被證4韓國遊戲原廠NGS偵測系統檢測
    （見本院卷第32至33、166頁），而關於被告檢測原告有無
    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流程，係先由被告將自蝦皮購物購得之
    系爭外掛程式提供NGS偵測系統判讀、紀錄程式碼（即info
    代碼），迨系統偵測原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有數
    筆異常LOG紀錄（包含DebugRegister Detected 20991筆）
    ，再由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就特定期間偵測異常之帳號
    生成Excel檔案，繼而篩選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名單，確認
    系爭角色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間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
    等節，業經本院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第156至57頁），
    且有被證1韓國遊戲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運作說明、被證
    2蝦皮賣場截圖、被證3及3-1系爭帳號系統異常LOG紀錄、被
    證4及4-1之NGS偵測系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5至81、225
    至235頁），而被證3及3-1、被證4及4-1係被告分別以不同
    系統偵測所得之結果，依上開結果互核對照，可見被告不僅
    有高達2萬筆異常紀錄，且實際上亦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
    式碼20次之紀錄，故原告確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
    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要無庸疑。
　3.又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
    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不得記載事項第
    6點固記載：「不得約定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
    之遊戲歷程及相關電子資料為認定標準」（見本院卷第64頁
    ），惟系爭契約無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之約定，且上開
    不得記載事項之重點在於消費者亦得提供其他證據資料作為
    認定標準，而非限制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未提出其他證據資
    料時，不得單以企業經營者保存之資料判斷。原告主張不得
    以被證3、3-1、4、4-1單獨作為證明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
    之唯一依據，顯誤解前開不得記載事項之意義，殊難憑採。
　4.原告復主張系爭外掛程式係使用於未經授權之「私服」盜版
    遊戲，無法使用於授權發行之正版系爭遊戲云云。然細繹系
    爭外掛程式之蝦皮賣場評價，系爭外掛程式名稱自112年10
    月2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均記載「可正服、私服」、「正
    版10.6、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私服」，有蝦皮
    賣場評價可參（見本院卷第215至223頁），被告以NGS偵測
    系統紀錄檢測，亦確實測得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
    20次之紀錄，業如前述，足認系爭外掛程式確可使用於系爭
    遊戲，原告主張系爭外掛程式無法使用於正版之系爭遊戲云
    云，洵屬無稽。
㈢、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為合法：
　1.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
    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
    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
    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項
    分別定有明文。兩造所簽立之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
    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第2款約定，與經濟部於111年8月10
    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完全相符（見本院卷第55至62頁），依前開消費者保
    護法第17條第4項反面解釋，上開系爭契約約定均屬有效。
　2.參諸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分別約定：「遊戲
    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
    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即被
    告）依第19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甲方（消費者
    ）第一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乙方應通知甲方於一定期間內
    改善。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則
    ，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如甲方因同一事
    由再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得立即依遊戲管理規則限
    制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見本院卷第43頁），可見被告自
    行訂立之遊戲管理規則不得違反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約定，且
    剝奪或限制原告契約上權利，必須符合系爭契約第19條所定
    之通知改善程序。
　3.再對照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4款約定：「甲方（即消
    費者）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依甲方登錄
    之通訊資料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
    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
    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四、因同一事由違反遊戲
    管理規則達一定次數（不得少於3次）以上，經依第19條第2
    項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見本院卷第44頁），堪認「利用
    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
    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與單純「違反遊戲管理規則
    」迥異，前者係消費者以積極外力介入或消極利用程式缺陷
    之非公平合理方式操弄遊戲，破壞遊戲之公平性，故一有違
    反，被告即得逕行終止契約；至於後者則係單純違反被告自
    行訂立之遊戲進行方式，僅於消費者屢次違反，且經被告通
    知改善仍不改善，始得終止契約。
　4.另按，「禁止販售、宣傳及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
    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包括但不限於有提供同步、連動
    、操作優化、多工、點擊、輔助或其他類似功能之實體物件
    或虛擬程式）進行遊戲；『自動練功』泛指非玩家自身進行遊
    戲之行為，例如卡鍵盤、連點程式…等，違反規定者，本公
    司將逕行終止遊戲服務」、「玩家不可直接或間接安裝／開
    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
    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
    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
    移、異常不動作等等所有『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一
    經發現，將處罰終止遊戲合約」，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
    條規定甚明（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上開規定係被告就遊
    戲進行方式所為之規範，且具體化「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
    」之行為，如消費者有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所定「使
    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進行遊
    戲」、「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
    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非正常遊戲進行』所
    出現情況」，即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利用外掛程
    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
    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之得終止契約重大情事，依前開說
    明，被告自得逕行終止契約。
　5.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利用」，僅限於
    「使用」，不包含安裝、開啟等云云。惟遊戲管理規則第7
    條係規定玩家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
    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
    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
    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非正常遊
    戲進行」出現之情況，始得終止契約，並非規定單純安裝、
    開啟執行非官方之外掛程式，即構成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
    主張被告以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擴張系爭契約第22條
    第3項第2款之適用範圍云云，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係使用
    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非單純安裝、開啟系爭外掛程式，
    故原告任意爭執本件不符合利用外掛程式情形，亦屬無據。
　6.本件原告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
    行遊戲，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原告違反遊戲管理規則第
    5條規定，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利用外掛
    程式進行遊戲」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自無庸通知原
    告改善，即得逕行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於113年1月9日「
    鎖定」系爭帳號而對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
    ，要屬合法。又被告既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訴請確認
    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
    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
    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均無理由。
㈣、原告不得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
     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
     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
     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
     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
     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凡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
     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
     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的利益，而不具保有利益之正
     當性，即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此
     有最高法院99年度台再字第50號判決可資參照。
　2.稽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本遊戲之所有電磁紀
    錄均屬乙方（即被告）所有，乙方並應維持甲方（即消費者
    ）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甲方對於前項電磁紀錄有使用
    支配之權利。但不包括本遊戲服務範圍外之移轉、收益行為
    」（見本院卷第43頁），經濟部公告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第11點亦與上開契約內容為相同之規範，而依10
    7年10月8日公告修正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
    點修正說明，載明：「…二、考量玩家私下現金交易經常衍
    生糾紛或詐騙問題，此外，終止契約後電磁紀錄支配權是否
    終止（得否要求移轉到其他帳號等）亦常為爭議重點。爰明
    定支配權係指遊戲內之使用支配，不包括服務外的移轉及收
    益」（見本院卷第369至370頁），足見原告僅於系爭契約所
    提供之系爭遊戲服務範圍內，有使用支配其就系爭遊戲相關
    電磁紀錄之權利，於系爭契約終止後，原告即不得再使用支
    配該電磁紀錄。
　3.此觀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約定：「乙方對前項（即重大情
    事立即終止契約）事實認定產生錯誤或無法舉證時，乙方應
    對甲方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契約終止時，乙方於扣除必要成
    本後，應於30日內以現金、信用卡、匯票或掛號寄發支票方
    式退還甲方未使用之付費購買之點數或遊戲費用，或依雙方
    同意之方式處理前述點數或費用」（見本院卷第44頁），益
    見兩造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僅須退還或依兩造同意之方式
    處理原告付費購買未使用之點數或遊戲費用，無須返還原告
    系爭帳號內之所有商品。本件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鎖定系
    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已如前述
    ，依上開說明，原告即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含系
    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故被告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
    益內容，該電磁紀錄對被告而言，亦無任何利益，依首開說
    明，被告自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原告不得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
    品使用權。
　4.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
    第148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沒收原告
    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
    權利濫用云云。惟被告係因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
    爭遊戲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第3項第2款約定，對被
    告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並因系爭契約之終止，而無使用支配
    系爭帳號內電磁紀錄之權利，堪認原告無法使用系爭帳號內
    之商品，係因原告個人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之結果，並非被告
    沒收原告商品所致，被告自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
    形。原告主張應限制被告行使權利云云，要難憑採。
六、結論：
　　原告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
    系爭遊戲，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之情事，被
    告自得於同年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
    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又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無使用
    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包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
    ，被告自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受利益，不構成權
    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從而，原告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規定，訴請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
    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
    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暨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帳號內如附表
    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聲明 請求權基礎（即法律上依據） 聲明內容 先位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  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 被告應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角色之遊戲服務 備位 民法第179條 被告應將系爭帳號內所有「直接付費購買之商品」及「直接付費購買之機會中獎商品」、「向第三人購買之商品」（參原告113年9月10日民事補正㈡暨聲請狀所附附表1至3）使用權返還予原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24號
113年10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惠琴  
訴訟代理人  吳秉諭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李雯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起訴後追加備位聲明，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規定，並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期日准予追加（見本院卷第266頁）；嗣原告於同年9月3日更正先、備位聲明之遊戲帳號（見本院卷第397頁），經核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於被告經營之「遊戲橘子數位平臺」註冊會員帳號「Z0000000000」，並以該會員帳號申辦「新楓之谷」網路連線遊戲（下稱系爭遊戲）之遊戲帳號「T9d7Z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號），與被告就系爭遊戲簽立「[新楓之谷]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以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之服務，原告繼而於系爭遊戲申設「聽說妳c 」之遊戲角色名稱（下稱系爭角色）。詎原告無任何違約之情事，竟於113年1月9日無法登入系爭帳號，被告並於翌（10）日以系爭帳號查有異常紀錄而終止系爭契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第4款約定，爰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訴請確認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存在，並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及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遊戲服務。如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封鎖原告系爭帳號後，無法律上原因獲取系爭帳號內原告向被告、第三人購買之商品使用權，構成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亦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等商品等語，並先、備位聲明：如附表聲明內容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間，以韓國原廠提供之MapleStrory OPTool系統，偵測原告有數筆異常LOG紀錄，並於同年月9日以韓國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偵測，測得原告有20筆使用「腳本輔助yys6.7b」外掛程式（下稱系爭外掛程式）之紀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5、7條約定，被告自得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先位之訴並無理由。又原告對電磁紀錄之使用權，係以系爭契約存在為前提，系爭契約既經被告終止，原告即無從主張被告須提供其電磁紀錄之使用權，被告亦未將系爭帳號再予使用、移轉、處分、販售而受有利益，原告自不得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況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後段載明契約終止後，消費者僅得取得未使用之點數，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返還商品使用權，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原告前以遊戲橘子帳號「Z0000000000」，向被告註冊使用系爭遊戲，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透過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嗣原告於系爭遊戲申設系爭角色（見北簡卷第31頁）。
㈡、原告以系爭角色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經被告以系統偵測得出被證3之異常LOG紀錄。
㈢、原告於113年1月9日以系爭帳號登入系爭遊戲，之後即遭被告強制下線，原告於同日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上午11時16分，回覆經相關單位確認其帳號有異常紀錄，故帳號將維持鎖定（見北簡卷第29頁）。
四、本件爭點：
㈠、被證4、4-1是否具有形式證據力？
㈡、原告有無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㈢、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9點約定，對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㈣、原告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得否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證4、4-1具有形式證據力：
　1.稽之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契約終止後30日內，保留甲方（即消費者）之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電磁紀錄」、「第2項期間屆滿時，甲方仍未辦理續用，乙方得刪除該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所有資料，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第42頁），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亦載明：「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7頁）。
　2.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9日因系爭帳號遭強制下線而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回覆因其帳號有異常紀錄而維持鎖定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三之㈢），而被告客服中心前揭回覆固未明確提及終止系爭契約，惟被告陳稱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情（見本院卷第33頁），則依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約定，足見被告實際上係以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為由，於113年1月9日「鎖定」系爭帳號而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無疑。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被告113年1月10日終止系爭契約後，30日內有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被告即無保留系爭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電磁紀錄之契約上義務。
　3.復按，文書或前項物件（即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效力者），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甚明。本件被告所提被證4為被告以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紀錄之截圖、被證4-1為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示範說明、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撈取Excel檔案過程（見本院卷第81、231至235頁），上開物件均須使用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始能呈現擷取畫面之內容，而NGS偵測系統僅保存紀錄5週，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56、172頁），堪認被告提出NGS偵測系統原始檔案確有事實上之困難，依上開法律規定，被告自得僅提出呈現該內容之被證4、4-1書面。
　4.本院審酌原告未於保留期間內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而被告就NGS偵測系統紀錄之保存期間，尚符合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所定保留期間之約定，且依被告所提供NGS偵測系統生成之Excel檔，對照被告所提被證6被告員工對話紀錄、檔案下載紀錄，堪認被告員工傳送及下載Excel檔案過程具有連續性，足以證明被證4、4-1之內容確為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紀錄所得，而與原件相符，該等證據自具有形式證據力。原告一再爭執被證4、4-1之形式真正，難認有據。
㈡、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1.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明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消費者）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而依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載明：「玩家如有疑似利用外掛或不當程式或不正當方式（例如：自動練功、吸怪等…）進行遊戲之情形，遊戲管理者（GM）的稽核方式共4種：…第三種方式：遊戲管理者將直接對於玩家不正常遊戲的狀況進行記錄，在確認玩家因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不當進行遊戲而違反遊戲規定後進行處罰，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
　2.本件被告係以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所定之第三種稽核方式，紀錄原告使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形，並以被證3系統偵測異常LOG紀錄、被證4韓國遊戲原廠NGS偵測系統檢測（見本院卷第32至33、166頁），而關於被告檢測原告有無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流程，係先由被告將自蝦皮購物購得之系爭外掛程式提供NGS偵測系統判讀、紀錄程式碼（即info代碼），迨系統偵測原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有數筆異常LOG紀錄（包含DebugRegister Detected 20991筆），再由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就特定期間偵測異常之帳號生成Excel檔案，繼而篩選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名單，確認系爭角色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間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等節，業經本院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第156至57頁），且有被證1韓國遊戲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運作說明、被證2蝦皮賣場截圖、被證3及3-1系爭帳號系統異常LOG紀錄、被證4及4-1之NGS偵測系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5至81、225至235頁），而被證3及3-1、被證4及4-1係被告分別以不同系統偵測所得之結果，依上開結果互核對照，可見被告不僅有高達2萬筆異常紀錄，且實際上亦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故原告確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要無庸疑。
　3.又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固記載：「不得約定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之遊戲歷程及相關電子資料為認定標準」（見本院卷第64頁），惟系爭契約無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之約定，且上開不得記載事項之重點在於消費者亦得提供其他證據資料作為認定標準，而非限制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時，不得單以企業經營者保存之資料判斷。原告主張不得以被證3、3-1、4、4-1單獨作為證明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唯一依據，顯誤解前開不得記載事項之意義，殊難憑採。
　4.原告復主張系爭外掛程式係使用於未經授權之「私服」盜版遊戲，無法使用於授權發行之正版系爭遊戲云云。然細繹系爭外掛程式之蝦皮賣場評價，系爭外掛程式名稱自112年10月2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均記載「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私服」，有蝦皮賣場評價可參（見本院卷第215至223頁），被告以NGS偵測系統紀錄檢測，亦確實測得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業如前述，足認系爭外掛程式確可使用於系爭遊戲，原告主張系爭外掛程式無法使用於正版之系爭遊戲云云，洵屬無稽。
㈢、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為合法：
　1.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兩造所簽立之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第2款約定，與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完全相符（見本院卷第55至62頁），依前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4項反面解釋，上開系爭契約約定均屬有效。
　2.參諸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分別約定：「遊戲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即被告）依第19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甲方（消費者）第一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乙方應通知甲方於一定期間內改善。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如甲方因同一事由再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得立即依遊戲管理規則限制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見本院卷第43頁），可見被告自行訂立之遊戲管理規則不得違反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約定，且剝奪或限制原告契約上權利，必須符合系爭契約第19條所定之通知改善程序。
　3.再對照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4款約定：「甲方（即消費者）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依甲方登錄之通訊資料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四、因同一事由違反遊戲管理規則達一定次數（不得少於3次）以上，經依第19條第2項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見本院卷第44頁），堪認「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與單純「違反遊戲管理規則」迥異，前者係消費者以積極外力介入或消極利用程式缺陷之非公平合理方式操弄遊戲，破壞遊戲之公平性，故一有違反，被告即得逕行終止契約；至於後者則係單純違反被告自行訂立之遊戲進行方式，僅於消費者屢次違反，且經被告通知改善仍不改善，始得終止契約。
　4.另按，「禁止販售、宣傳及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包括但不限於有提供同步、連動、操作優化、多工、點擊、輔助或其他類似功能之實體物件或虛擬程式）進行遊戲；『自動練功』泛指非玩家自身進行遊戲之行為，例如卡鍵盤、連點程式…等，違反規定者，本公司將逕行終止遊戲服務」、「玩家不可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等所有『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一經發現，將處罰終止遊戲合約」，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規定甚明（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上開規定係被告就遊戲進行方式所為之規範，且具體化「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行為，如消費者有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所定「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進行遊戲」、「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即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之得終止契約重大情事，依前開說明，被告自得逕行終止契約。
　5.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利用」，僅限於「使用」，不包含安裝、開啟等云云。惟遊戲管理規則第7條係規定玩家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非正常遊戲進行」出現之情況，始得終止契約，並非規定單純安裝、開啟執行非官方之外掛程式，即構成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主張被告以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擴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適用範圍云云，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係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非單純安裝、開啟系爭外掛程式，故原告任意爭執本件不符合利用外掛程式情形，亦屬無據。
　6.本件原告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原告違反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規定，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自無庸通知原告改善，即得逕行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於113年1月9日「鎖定」系爭帳號而對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要屬合法。又被告既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訴請確認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均無理由。
㈣、原告不得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凡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的利益，而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即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此有最高法院99年度台再字第50號判決可資參照。
　2.稽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本遊戲之所有電磁紀錄均屬乙方（即被告）所有，乙方並應維持甲方（即消費者）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甲方對於前項電磁紀錄有使用支配之權利。但不包括本遊戲服務範圍外之移轉、收益行為」（見本院卷第43頁），經濟部公告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亦與上開契約內容為相同之規範，而依107年10月8日公告修正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修正說明，載明：「…二、考量玩家私下現金交易經常衍生糾紛或詐騙問題，此外，終止契約後電磁紀錄支配權是否終止（得否要求移轉到其他帳號等）亦常為爭議重點。爰明定支配權係指遊戲內之使用支配，不包括服務外的移轉及收益」（見本院卷第369至370頁），足見原告僅於系爭契約所提供之系爭遊戲服務範圍內，有使用支配其就系爭遊戲相關電磁紀錄之權利，於系爭契約終止後，原告即不得再使用支配該電磁紀錄。
　3.此觀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約定：「乙方對前項（即重大情事立即終止契約）事實認定產生錯誤或無法舉證時，乙方應對甲方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契約終止時，乙方於扣除必要成本後，應於30日內以現金、信用卡、匯票或掛號寄發支票方式退還甲方未使用之付費購買之點數或遊戲費用，或依雙方同意之方式處理前述點數或費用」（見本院卷第44頁），益見兩造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僅須退還或依兩造同意之方式處理原告付費購買未使用之點數或遊戲費用，無須返還原告系爭帳號內之所有商品。本件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已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即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故被告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該電磁紀錄對被告而言，亦無任何利益，依首開說明，被告自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
　4.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被告係因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第3項第2款約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並因系爭契約之終止，而無使用支配系爭帳號內電磁紀錄之權利，堪認原告無法使用系爭帳號內之商品，係因原告個人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之結果，並非被告沒收原告商品所致，被告自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原告主張應限制被告行使權利云云，要難憑採。
六、結論：
　　原告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之情事，被告自得於同年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又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包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被告自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受利益，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從而，原告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訴請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暨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帳號內如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聲明

		請求權基礎（即法律上依據）

		聲明內容



		先位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



		


		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

		被告應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角色之遊戲服務



		備位

		民法第179條

		被告應將系爭帳號內所有「直接付費購買之商品」及「直接付費購買之機會中獎商品」、「向第三人購買之商品」（參原告113年9月10日民事補正㈡暨聲請狀所附附表1至3）使用權返還予原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24號
113年10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惠琴  
訴訟代理人  吳秉諭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李雯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起訴後追加備位聲明，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規定，並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期日准予追加（見本院卷第266頁）；嗣原告於同年9月3日更正先、備位聲明之遊戲帳號（見本院卷第397頁），經核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於被告經營之「遊戲橘子數位平臺」註冊會員帳號「Z0000000000」，並以該會員帳號申辦「新楓之谷」網路連線遊戲（下稱系爭遊戲）之遊戲帳號「T9d7Z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號），與被告就系爭遊戲簽立「[新楓之谷]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以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之服務，原告繼而於系爭遊戲申設「聽說妳c 」之遊戲角色名稱（下稱系爭角色）。詎原告無任何違約之情事，竟於113年1月9日無法登入系爭帳號，被告並於翌（10）日以系爭帳號查有異常紀錄而終止系爭契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第4款約定，爰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訴請確認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存在，並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及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遊戲服務。如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封鎖原告系爭帳號後，無法律上原因獲取系爭帳號內原告向被告、第三人購買之商品使用權，構成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亦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等商品等語，並先、備位聲明：如附表聲明內容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間，以韓國原廠提供之MapleStrory OPTool系統，偵測原告有數筆異常LOG紀錄，並於同年月9日以韓國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偵測，測得原告有20筆使用「腳本輔助yys6.7b」外掛程式（下稱系爭外掛程式）之紀錄，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5、7條約定，被告自得終止系爭契約，原告先位之訴並無理由。又原告對電磁紀錄之使用權，係以系爭契約存在為前提，系爭契約既經被告終止，原告即無從主張被告須提供其電磁紀錄之使用權，被告亦未將系爭帳號再予使用、移轉、處分、販售而受有利益，原告自不得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況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後段載明契約終止後，消費者僅得取得未使用之點數，故原告備位請求被告返還商品使用權，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原告前以遊戲橘子帳號「Z0000000000」，向被告註冊使用系爭遊戲，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提供原告透過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嗣原告於系爭遊戲申設系爭角色（見北簡卷第31頁）。
㈡、原告以系爭角色登入使用系爭遊戲服務，經被告以系統偵測得出被證3之異常LOG紀錄。
㈢、原告於113年1月9日以系爭帳號登入系爭遊戲，之後即遭被告強制下線，原告於同日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上午11時16分，回覆經相關單位確認其帳號有異常紀錄，故帳號將維持鎖定（見北簡卷第29頁）。
四、本件爭點：
㈠、被證4、4-1是否具有形式證據力？
㈡、原告有無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㈢、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遊戲管理規則第9點約定，對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㈣、原告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得否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證4、4-1具有形式證據力：
　1.稽之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契約終止後30日內，保留甲方（即消費者）之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電磁紀錄」、「第2項期間屆滿時，甲方仍未辦理續用，乙方得刪除該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之所有資料，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第42頁），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亦載明：「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7頁）。
　2.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9日因系爭帳號遭強制下線而詢問被告客服中心，經被告客服中心於翌（10）日回覆因其帳號有異常紀錄而維持鎖定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三之㈢），而被告客服中心前揭回覆固未明確提及終止系爭契約，惟被告陳稱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情（見本院卷第33頁），則依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約定，足見被告實際上係以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為由，於113年1月9日「鎖定」系爭帳號而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無疑。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於被告113年1月10日終止系爭契約後，30日內有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第4項約定，被告即無保留系爭帳號及附隨於該帳號電磁紀錄之契約上義務。
　3.復按，文書或前項物件（即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效力者），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甚明。本件被告所提被證4為被告以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紀錄之截圖、被證4-1為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示範說明、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撈取Excel檔案過程（見本院卷第81、231至235頁），上開物件均須使用韓國原廠NGS偵測系統始能呈現擷取畫面之內容，而NGS偵測系統僅保存紀錄5週，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56、172頁），堪認被告提出NGS偵測系統原始檔案確有事實上之困難，依上開法律規定，被告自得僅提出呈現該內容之被證4、4-1書面。
　4.本院審酌原告未於保留期間內向被告辦理續用系爭帳號，而被告就NGS偵測系統紀錄之保存期間，尚符合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後段所定保留期間之約定，且依被告所提供NGS偵測系統生成之Excel檔，對照被告所提被證6被告員工對話紀錄、檔案下載紀錄，堪認被告員工傳送及下載Excel檔案過程具有連續性，足以證明被證4、4-1之內容確為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紀錄所得，而與原件相符，該等證據自具有形式證據力。原告一再爭執被證4、4-1之形式真正，難認有據。
㈡、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
　1.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明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消費者）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而依被告訂定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載明：「玩家如有疑似利用外掛或不當程式或不正當方式（例如：自動練功、吸怪等…）進行遊戲之情形，遊戲管理者（GM）的稽核方式共4種：…第三種方式：遊戲管理者將直接對於玩家不正常遊戲的狀況進行記錄，在確認玩家因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不當進行遊戲而違反遊戲規定後進行處罰，違反遊戲規定狀況：…使用外掛或不當程式自動練功…、鎖定名目：…外掛…、鎖定時間：…終止遊戲合約…。…」（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
　2.本件被告係以前開遊戲管理規則第9條所定之第三種稽核方式，紀錄原告使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形，並以被證3系統偵測異常LOG紀錄、被證4韓國遊戲原廠NGS偵測系統檢測（見本院卷第32至33、166頁），而關於被告檢測原告有無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流程，係先由被告將自蝦皮購物購得之系爭外掛程式提供NGS偵測系統判讀、紀錄程式碼（即info代碼），迨系統偵測原告於113年1月7日至同年月10日有數筆異常LOG紀錄（包含DebugRegister Detected 20991筆），再由被告員工以NGS偵測系統就特定期間偵測異常之帳號生成Excel檔案，繼而篩選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名單，確認系爭角色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間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等節，業經本院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第156至57頁），且有被證1韓國遊戲原廠提供之NGS偵測系統運作說明、被證2蝦皮賣場截圖、被證3及3-1系爭帳號系統異常LOG紀錄、被證4及4-1之NGS偵測系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5至81、225至235頁），而被證3及3-1、被證4及4-1係被告分別以不同系統偵測所得之結果，依上開結果互核對照，可見被告不僅有高達2萬筆異常紀錄，且實際上亦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故原告確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要無庸疑。
　3.又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固記載：「不得約定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之遊戲歷程及相關電子資料為認定標準」（見本院卷第64頁），惟系爭契約無上開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之約定，且上開不得記載事項之重點在於消費者亦得提供其他證據資料作為認定標準，而非限制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時，不得單以企業經營者保存之資料判斷。原告主張不得以被證3、3-1、4、4-1單獨作為證明原告使用系爭外掛程式之唯一依據，顯誤解前開不得記載事項之意義，殊難憑採。
　4.原告復主張系爭外掛程式係使用於未經授權之「私服」盜版遊戲，無法使用於授權發行之正版系爭遊戲云云。然細繹系爭外掛程式之蝦皮賣場評價，系爭外掛程式名稱自112年10月2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均記載「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正服、私服」、「正版10.6、可私服」，有蝦皮賣場評價可參（見本院卷第215至223頁），被告以NGS偵測系統紀錄檢測，亦確實測得原告有使用系爭外掛程式程式碼20次之紀錄，業如前述，足認系爭外掛程式確可使用於系爭遊戲，原告主張系爭外掛程式無法使用於正版之系爭遊戲云云，洵屬無稽。
㈢、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為合法：
　1.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兩造所簽立之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第2款約定，與經濟部於111年8月10日公告修正、000年0月0日生效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完全相符（見本院卷第55至62頁），依前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4項反面解釋，上開系爭契約約定均屬有效。
　2.參諸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9條第2項分別約定：「遊戲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即被告）依第19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甲方（消費者）第一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乙方應通知甲方於一定期間內改善。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如甲方因同一事由再次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得立即依遊戲管理規則限制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見本院卷第43頁），可見被告自行訂立之遊戲管理規則不得違反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約定，且剝奪或限制原告契約上權利，必須符合系爭契約第19條所定之通知改善程序。
　3.再對照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4款約定：「甲方（即消費者）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依甲方登錄之通訊資料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四、因同一事由違反遊戲管理規則達一定次數（不得少於3次）以上，經依第19條第2項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見本院卷第44頁），堪認「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與單純「違反遊戲管理規則」迥異，前者係消費者以積極外力介入或消極利用程式缺陷之非公平合理方式操弄遊戲，破壞遊戲之公平性，故一有違反，被告即得逕行終止契約；至於後者則係單純違反被告自行訂立之遊戲進行方式，僅於消費者屢次違反，且經被告通知改善仍不改善，始得終止契約。
　4.另按，「禁止販售、宣傳及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包括但不限於有提供同步、連動、操作優化、多工、點擊、輔助或其他類似功能之實體物件或虛擬程式）進行遊戲；『自動練功』泛指非玩家自身進行遊戲之行為，例如卡鍵盤、連點程式…等，違反規定者，本公司將逕行終止遊戲服務」、「玩家不可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等所有『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一經發現，將處罰終止遊戲合約」，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規定甚明（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上開規定係被告就遊戲進行方式所為之規範，且具體化「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行為，如消費者有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所定「使用任何『自動練功』及『非官方提供』之外掛或不當程式進行遊戲」、「直接或間接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非正常遊戲進行』所出現情況」，即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利用外掛程式、病毒程式、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遊戲常態設定或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之得終止契約重大情事，依前開說明，被告自得逕行終止契約。
　5.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利用」，僅限於「使用」，不包含安裝、開啟等云云。惟遊戲管理規則第7條係規定玩家安裝、開啟執行、使用或散佈非官方提供的外掛或不當程式，「造成」玩家角色產生無敵或消失狀態、異常距離撿拾物品、異常距離攻擊怪物、進入一般玩家無法到達的位置，或造成怪物異常位移、異常不動作等「非正常遊戲進行」出現之情況，始得終止契約，並非規定單純安裝、開啟執行非官方之外掛程式，即構成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主張被告以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第7條擴張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適用範圍云云，難認有據。況本件原告係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非單純安裝、開啟系爭外掛程式，故原告任意爭執本件不符合利用外掛程式情形，亦屬無據。
　6.本件原告有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使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遊戲，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原告違反遊戲管理規則第5條規定，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利用外掛程式進行遊戲」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自無庸通知原告改善，即得逕行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於113年1月9日「鎖定」系爭帳號而對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要屬合法。又被告既已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訴請確認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均無理由。
㈣、原告不得就系爭帳號內之虛擬商品對被告主張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凡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的利益，而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即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此有最高法院99年度台再字第50號判決可資參照。
　2.稽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本遊戲之所有電磁紀錄均屬乙方（即被告）所有，乙方並應維持甲方（即消費者）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甲方對於前項電磁紀錄有使用支配之權利。但不包括本遊戲服務範圍外之移轉、收益行為」（見本院卷第43頁），經濟部公告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亦與上開契約內容為相同之規範，而依107年10月8日公告修正之網路遊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1點修正說明，載明：「…二、考量玩家私下現金交易經常衍生糾紛或詐騙問題，此外，終止契約後電磁紀錄支配權是否終止（得否要求移轉到其他帳號等）亦常為爭議重點。爰明定支配權係指遊戲內之使用支配，不包括服務外的移轉及收益」（見本院卷第369至370頁），足見原告僅於系爭契約所提供之系爭遊戲服務範圍內，有使用支配其就系爭遊戲相關電磁紀錄之權利，於系爭契約終止後，原告即不得再使用支配該電磁紀錄。
　3.此觀系爭契約第22條第4項約定：「乙方對前項（即重大情事立即終止契約）事實認定產生錯誤或無法舉證時，乙方應對甲方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契約終止時，乙方於扣除必要成本後，應於30日內以現金、信用卡、匯票或掛號寄發支票方式退還甲方未使用之付費購買之點數或遊戲費用，或依雙方同意之方式處理前述點數或費用」（見本院卷第44頁），益見兩造系爭契約終止後，被告僅須退還或依兩造同意之方式處理原告付費購買未使用之點數或遊戲費用，無須返還原告系爭帳號內之所有商品。本件被告於113年1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已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原告即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故被告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該電磁紀錄對被告而言，亦無任何利益，依首開說明，被告自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
　4.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沒收原告所購買具有財產價值之虛擬商品，有重複獲利之情事，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被告係因原告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之情形，依系爭契約第22條第第3項第2款約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並因系爭契約之終止，而無使用支配系爭帳號內電磁紀錄之權利，堪認原告無法使用系爭帳號內之商品，係因原告個人違反系爭契約約定之結果，並非被告沒收原告商品所致，被告自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原告主張應限制被告行使權利云云，要難憑採。
六、結論：
　　原告於113年1月4日至同年月7日，有利用系爭外掛程式進行系爭遊戲，而有系爭契約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定之情事，被告自得於同年月9日以「鎖定」系爭帳號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並於翌日通知原告。又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無使用支配系爭遊戲電磁紀錄（包含系爭帳號內所有商品）之權利，被告自未侵害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受利益，不構成權益侵害型之不當得利。從而，原告先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訴請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約定，請求被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帳號內所有遊戲角色之遊戲服務；暨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帳號內如附表備位聲明內容欄所示之商品使用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佳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簡　如
附表：
聲明 請求權基礎（即法律上依據） 聲明內容 先位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確認原告以系爭帳號與被告所訂之系爭契約存在  系爭契約第2條、第5條 被告應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並繼續提供系爭角色之遊戲服務 備位 民法第179條 被告應將系爭帳號內所有「直接付費購買之商品」及「直接付費購買之機會中獎商品」、「向第三人購買之商品」（參原告113年9月10日民事補正㈡暨聲請狀所附附表1至3）使用權返還予原告 



